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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海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关乎全球海洋的可持续治理与公平惠益分享。发展中国家

在深海科学研究、技术装备与制度参与方面的能力赤字,构成其实质性参与深海治理的根本性障

碍,这使得形式平等难以转化为实质公平。本研究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所承载的发展理念

出发,以国际发展合作范式转型为背景,对深海能力建设模式从传统“发展援助”向伙伴关系下“合

作共赢”的转型进行剖析,结合海洋法框架下能力建设义务的规范演进和现行国际合作机制的实

践,阐释深海能力建设的理念转型、规范演进与机制建设。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深海能力建设实践

为实证对象,考察其通过建立多模态合作机制所探索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相结合的实

践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实践不仅为《<联合国海洋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下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制度的有效落地提供了可参照的制度样本,
更为弥合深海治理中“规范期待”与“履约事实”之间的鸿沟贡献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方案,具有

从“行动”到“理念”再到“制度”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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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深海生态系统是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占地球表面积的65%,其主要部分位于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包括公海水体及国际海底区域(以下

简称“区域”)。[1]深海蕴藏着关乎全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深海矿物资源被视为应

对陆地资源枯竭的重要补充,而深海生物遗传资源则为生物医药、工业酶制剂等新兴产业提供了广阔前

景。此外,深海科学研究对理解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深海治理不

仅关乎资源开发的经济收益,更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走向。

然而,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持续推动全球力量格局重

组。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指出将“捍卫全

球南方共同利益”。[2]这一判断说明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在规则制定、议程

设置与资源分配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仍与其人口规模、发展需求及对全球稳定的贡献严重不匹配。“全
球南方”国家代表性缺失,根植于南北发展差距所导致的能力不对等,并最终体现为话语权与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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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不均衡。深海作为高度依赖科技能力、涉及规则制定权与资源分配权的综合性场域,其治理的公

平与公正根本性地取决于各国平等且实质性的参与。

尽管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框架为各国参与深海资源开发

与利益分配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但其缺乏内生性的能力支撑,导致相关制度安排难以转化为具体的国家

利益与发展动能。[3]深海高压、低温、黑暗的极端环境使得作业装备与监测技术的研发成本高昂,且环境

影响评估依赖长期的基线调查与动态监测能力。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构成了难以跨越的技术

与资金门槛。正因如此,只有科技先进国家才具备实际参与深海开发国际竞争的资格。其结果便是,深
海治理的规则制定权与资源分配权高度集中于少数技术强国手中。[4]并且,“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科

技、人才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系统性能力赤字,已成为其在深海治理规则制定与资源分配中代表性不足

的主要肇因。这直接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相关谈判中陷入立场分化与“空心化参与”的双重困境。这

一问题在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以下简称ISA)《“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

章》(以下简称《开发规章》)谈判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由于技术能力、科研基础与资金支持的严重不足,“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采矿问题上未能形

成统一立场,代表性合力被瓦解。[5]在《开发规章》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在环境保护标准、收益分享机制、
技术转让义务等核心制度安排上争议不断。[6]帕劳、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和智利、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加

入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环保至上”阵营,主张“预防性暂停”“暂停”或“禁止”深海采矿,并试图阻止ISA
《开发规章》的制定。非洲集团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则因担心技术落后导致收益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攫

取,起初主张采矿收益必须实质性地流向“全球南方”并补偿受影响国,但后期也逐渐转向暂停采矿立

场。[7]这种立场的分化,进一步导致“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形成统一的议价筹码,其集体谈判地位被削弱。
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得以“分而治之”,通过与个别急需资金的国家签署赞助协议,瓦解“全球南方”国家

的整体谈判力量。例如,瑙鲁采取与加拿大金属公司(The
 

Metals
 

Company,以下简称TMC)合作的激

进策略,其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投机特征:一方面通过ISA获得合法矿区并启动“两年规则”;另一方面指

责ISA开发规章进程缓慢,转而支持 TMC寻求美国《深海底硬矿物资源法》框架下的单边采矿许

可。①[8]其次,“空心化参与”使得“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流于形式。在规则制定层面,关于开采法规

和惠益分享机制等关键条款的谈判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进展缓慢。在资源开发层面,“平行开发制”旨
在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机会,但其核心机构“企业部”因资金和技术转让义务被取消,导致这一机制至

今仅存在于纸面,实际开发权被拥有资金和技术的私营及国有企业获取。[9]非洲集团正大力推动“企业

部”的启动,并成功促成ISA理事会设立了“企业部”临时总干事职位。② 在环境监测与决策层面,密集

且长时间的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巨大挑战,而秘书处等机构在准备文件草案等方面的强势地位,也可

能限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团的实质性谈判空间。[10]

为克服“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治理中的能力赤字与代表性不足,提升其深海能力建设的有效性成

为推动治理走向公平公正的关键。2026年1月17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正式生效。作为《公约》的第三份

执行协定,《BBNJ协定》标志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正式进入国际法治的新阶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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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瑙鲁与TMC的合作通过TMC旗下子公司瑙鲁海洋资源公司(Nauru
 

Ocean
 

Resources
 

Inc.,以下简称 NORI)推进。2011年7
月,NORI在瑙鲁担保下获得ISA授予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合同区由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四个独立区块(A、B、C和D)组成,总
面积为74830平方千米。2017年6月,瑙鲁与NORI首次签署担保协议(Sponsorship

 

Agreement),明确双方在勘探及潜在开发阶段的

权利义务。2025年6月,双方对该协议进行修订,引入“持续性收益”(Nauru
 

Continuity
 

Benefits)机制,即一旦NORI或TMC旗下其他

子公司启动商业生产,瑙鲁即可获得持续性经济收益。此次协议修订是为了适配TMC的双轨合规战略:TMC在美国的子公司加拿大

金属公司美国有限责任公司(The
 

Metals
 

Company
 

USA)已依据美国《深海底硬矿物资源法》提交了关于NORI合同区D区块的勘探与

商业开采许可申请,同时TMC欲保留通过ISA进行深海采矿的选项,旨在开启“ISA+美国”双轨深海商业采矿路径。
参见ISBA/28/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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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J协定》专设“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Capacity-Building
 

and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以下简称CBTMT)条款,更建构了包括CBTMT委员会、信息交换机制与资金保障机制在内的制度化

框架。这为弥合深海治理中“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鸿沟提供了新的制度契机。
目前,深海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实践仍呈碎片化状态,分布于联合国框架下各国际组织的能力建设

机制之中。尽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识到深海能力建设需要以国际合作为基础,[11][12]但是对于国际合作

的理念、范式及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此,本研究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在理念界定上,以“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所承载的发展理念为切入点,明确深海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全人

类的共同利益与公平发展。在合作范式上,借鉴国际发展合作从“南北援助”向“全球伙伴关系”的理念

转型,以此作为分析深海能力建设的合作模式的理论框架。在研究进路上,采取“规范演进—机制考

察—实践归纳”的三步推进路径:首先,梳理《公约》框架下能力建设的规范脉络,揭示其从“单向援助”向
“合作共赢”的理念转向;其次,剖析现行深海能力建设合作机制的模式与制度局限;最后,以中国深海能

力建设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其通过多模态合作所探索的创新路径。本研究旨在为推进深海能力建设

的国际合作、弥合“规范期待”与“履约事实”之间的鸿沟,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经验。

二、深海能力建设的理念内涵、规范演进及典型机制

(一)基于发展理念的深海能力建设内涵分析

1.深海能力建设的价值目标

回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1982年),正值大批新独立发展中国家开始以主权国家身份

参与国际规则重塑进程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潮兴起。发展中国家

的核心诉求凝聚为三点,即对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通过南北对话实现公平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规

则制定中获得平等话语权。正是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1982年《公约》确立了“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宣示了“区域”内矿物资源的共有性质,更涵盖了技术

转让、能力建设、利益共享等发展理念,直接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重塑与实质公平的强烈诉求,
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在法理层面的历史性胜利。

然而,这一在法理层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并未消解“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实践落实中所面临

的深层张力。自确立之初,该原则即卷入南北博弈的漩涡,争议焦点在于其规范属性的界定:美国等发

达国家主张其为“公海自由”的延伸,强调资源开发的市场导向与商业逻辑;而77国集团与中国则坚持

其“全人类利益”核心价值,主张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安排纠正南北结构性不平等。[13]在发

展中国家深海技术与资本能力相对不足的背景下,为使这一原则得以落实,发展中国家以接受“平行开

发制”等设计作为妥协。乃至《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的协定》(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简称

“1994年《执行协定》”)出台,通过取消技术转让义务、推行市场导向机制等方式,该原则所蕴含的再分

配与共同管理核心要素近乎被架空。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制度性回撤并不意味着发展取向的彻底消

退。

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型,国际社会对法治的诉求已从单纯维护和平共处,转向

促进合作发展。这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价值意涵提供了重新阐释的契机。自1986年联合国

《发展权利宣言》提出以来,发展权理念历经数十年的演进,如今强调个人、集体与国家能平等参与经济、
社会和政治进步进程并公正享有其成果。“发展”由此升格为国际法治的本位性价值,而不再是次要的

低政治议题。[14]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性增长”“缩小

南北差距”列为核心目标,确立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范式。其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
下简称SDG)14明确提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全球海洋治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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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重要的政策框架。
《BBNJ协定》作为落实SDG14的标志性成果之一,③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纳入一般性原

则,④标志着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公约》确立的“区域”制度拓展至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15]

这一拓展具有双重规范意涵:其一,在《BBNJ协定》第7条中,该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并列出现,反映了

《BBNJ协定》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法律立场之间的妥协性制度安排;其二,这一拓展将《公约》

所承载的“为全人类利益”开发、“公平分享惠益”等发展愿景,延伸至21世纪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领域,从而为深海能力建设与惠益分享机制确立了规范目标。这一目标就是通过提

升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深海参与能力,实现“区域”资源的共享与惠益的公平分配。因此,上述规

范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深海能力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

2.深海能力建设的合作路径

深海能力建设的制度设计,始终受到国际发展合作理论的塑造。20世纪60年代,随着去殖民化进

程推进,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需求与南北间的技术鸿沟催生了以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
sistance)为核心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以南北合作(North-South

 

Cooperation)为基础范式,

即由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公约》第11部分关于“区域”内海洋科学

研究与技术转让的规定,也正是这一范式在海洋治理领域的法律体现。尽管《公约》条款在主体设定上

采用“缔约国”这一普遍性表述,但在其谈判的时代背景下,实际具备技术援助能力的仍是少数技术先进

的发达国家。然而,《公约》中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严格义务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强烈抵制,直接导致了

1994年《执行协定》将强制技术转让调整为基于“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或合资经营的模式。

面对南北合作在实践中的困境,国际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对发展合作范式进行系统性反

思。[16]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重新思考技术合作———非洲能力建设改革》报告,首次系统地提

出了能力建设框架,强调“个人、组织和社会获得、加强和维持其能力以确定并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过

程”。[17]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强调受援方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而非对外部援助的持续依赖。199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塑造21世纪:发展合作的贡献》进一步确立了以发展中国家主导并掌控

发展干预全过程为核心的新发展范式,以“伙伴关系”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援助—受援”等级关系。[18]

在南北合作迎来转型的同时,联合国将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

路径,并不断发展相应实践。相比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发展中国家更擅长转让符合受援方经济与社会

条件的中间技术。并且,南南合作是基于共同经验的技术转让,更具本地化适应性,成本较低且易于复

制。[19]同时,南南合作更多侧重于需求导向而非供给导向的项目设计增强了受援方的“所有权”,合作的

平等互利原则打破了传统的“援助—受援”等级关系,避免了附加政治条件与不对称权力结构。因此,南
南合作对强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集体话语权、推动议程设置从发达国家主导向南北共商

转变具有重要价值。但南南合作也存在以下短板: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有限,无法替代南北合作

的体量;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前沿技术供给能力有限,且协调成本较高;三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发展水

平差异巨大,平等互利原则在实践中仍具有一定复杂性。

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地,三方合作(Triangular
 

Cooperation)在联合国层面成为对南

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延伸。三方合作是指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并在发达国家或多边组织支持下,

在多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发展合作。[20]与传统南北合作的“援助—受援”等级关系不同,三方合作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地位,在突破传统南北援助的单向流动格局的同时,吸收南南合作的平等互惠理

念,并强调其“南方驱动”的本质属性,形成横向协同的新型发展机制。[21]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将三方

4

③

④

除此之外,还有“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到2030年保护30%的海洋,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渔业补贴协定》。
参见《BBNJ协定》第7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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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视为促进南南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强调传统援助国与多边组织应通过资金、培训、管理技术系统

等多维支持,助力南南合作的落实。[19]

三方合作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发展合作正在经历从“单向援助”向“多元协同”的范式转变。无论是经

历转型的南北合作、强调平等互惠的南南合作,还是横向协同的三方合作,其共同的演进方向都是构建

基于平等协商、需求导向和互利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这一理念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SDG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得到明确体现。SDG17
通过五大支柱将抽象的伙伴关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其中SDG17.6要求“加强在科学、技术和

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SDG17.9要求“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

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这两项具体目标在《BBNJ协定》第5部分“能力建设和海洋

技术转让”中得到了制度化回应:从合作主体的明确、合作领域的界定到能力建设标准的设定,SDG17的实

施路径在《BBNJ协定》中转化为具体的义务性条款和机制安排。[11]

(二)深海能力建设的规范演进

基于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从南北援助模式向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乃至全球伙伴关系的演进脉络,本
研究将以此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公约》与《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条款的规范演变。这一考察将揭

示:海洋法中的“国际合作”条款并非静态的技术性规定,从《公约》的框架性规定到《BBNJ协定》的细化

与发展,其演进的背后正折射出国际社会对发展合作模式认知的深刻变革。

1.《公约》对深海能力建设及国际合作义务的框架性规定

为促进“区域”内矿物资源的公正公平开发,《公约》第11部分专门设立ISA,负责组织和控制“区
域”内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活动。⑤ 因此,该部分关于“区域”内海洋科学合作的条款,⑥通常被视为“区
域”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的基础法律依据。其中,第138条确立了各国在“区域”内的一般行为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要求各国以维持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相互了解为目标。在此框架下,第143条进一

步明确了缔约国负有促进“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的义务;第144条则规定,ISA应通过技术转

让与培训计划,特别致力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内活动的能力。需要特别说明两点:其一,《公
约》第11部分并未直接使用“能力建设”这一术语,而是规定了各缔约国应通过ISA及其他国际组织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并“训练其人员”等的实质性义务;⑦其二,第144条虽以“技术的转让”为
标题,但其实质内容既涵盖技术与科学知识的获取与传播,也要求ISA与各缔约国相互合作以促进“区
域”内活动的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转让。因此,《公约》第11部分涵盖了科学合作、人员培训与技术转让等

多重要素,共同构成了“区域”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的早期规范框架。⑧

除前述第11部分外,《公约》关于深海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的规范基础,还包括第13部分“海洋科

学研究”和第14部分“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这两部分作为适用于所有海域的一般性规定,为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提供了原则性指导。具体而言,第13部分再次明确了海洋科

学研究应促进国际合作、增进科学知识以及和平利用海洋等基本原则;⑨第14部分则规定了缔约国负

有义务推动海洋技术转让,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技术转让机制。􀃊􀁉􀁒 第11
部分关于“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合作与技术转让的条款,正是上述一般性原则在“区域”这一特定场域

的具体化。同时,这些一般性条款也适用于公海水域,为《BBNJ协定》第5部分CBTMT提供了基础法

5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公约》第137条第2款。
参见《公约》第138条、第143—144条。
参见《公约》第143条第3款(b)。
参见《公约》第143条第3款。
参见《公约》第242—243条。
参见《公约》第266条、第26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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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据。

2.《BBNJ协定》对深海能力建设及国际合作义务的细化与发展

《BBNJ协定》不仅对各国参与深海事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对未来的深海活动产生实质

性的规制影响。因此,CBTMT制度的有效落实,是推动《BBNJ协定》从规范文本迈向实质法治,进而

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环节。从BBNJ“一揽子交易”的造法进程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围绕CBTMT问题曾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协定虽因发达国家的审慎妥协得以达成,但也导致部分

条款存在模糊、操作性不佳的问题。[22]这一制度逻辑与现实挑战,也引发了学界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

讨。[23][24]

(1)CBTMT内容的实质性拓展与资金重构

《BBNJ协定》在《公约》框架下,对CBTMT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义务性质与资金保障三方面进

行了系统的制度化重构。
在概念界定上,《BBNJ协定》采取了选择性策略。协定并未对“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本身

作出明确定义,而是在第1条第10项对“海洋技术”作出宽泛界定,突破了将“技术”等同于物理设备或

硬件的传统理解,将信息、数据、知识、分析方法等软性要素纳入其中,从而拓展了“海洋技术转让”的适

用范围。然而,这种定义方式也带来了概念边界的模糊性。协定第44条及附件二虽列出了CBTMT
的非穷尽式清单,但未清晰区分两类活动。这种概念交叉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缔约方义务界定、资金分配

与监督机制设计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为制度覆盖面的扩展保留了空间。更关键的是,协定引入了

动态调整机制,授权缔约方大会在CBTMT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技术发展适时更新附件内容,􀃊􀁉􀁓从而

推动各方形成对CBTMT不断演进的共同理解。

在适用范围上,《BBNJ协定》项下的CBTMT制度专门指向“协助各国促进协定目标的能力”,即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明确的目标限定,使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其他国际环境协定,以及ISA职责项下的能力建设机制,在范围上形成显著区分。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同领域的能力建设举措在实践中往往会实现效果的叠加,进而可能形成“溢
出效应”:某一领域的能力提升可辐射至其他相关领域,从而增强其参与多领域环境治理的能力。[25]但
若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有效的机制衔接,这种多源并存的机制就可能带来协调风险,导致资源重复投入或

制度功能交叉。

在义务性质与资金保障层面,《BBNJ协定》仍呈现出复杂的博弈态势。在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在

同意纳入CBTMT制度的同时,坚持将其限定为基于“自愿”的行为,而非强制性义务。[18]最终《BBNJ
协定》将“能力建设”确立为强制性义务,而对涉及知识产权敏感性的“海洋技术转让”,则主要诉诸合作

机制予以推进。这一差异化安排是为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分歧而达成的妥

协方案。此外,在资金机制层面,《BBNJ协定》虽然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规定“应确保为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提供充足的、可获取的、新的、额外的和可预测的财务资源”,并明确这是发达国家缔约方的“义
务”,还配套设立能力建设委员会、信息交换所机制与专项基金;但是,基于以往国际环境协定的实践,该
机制在具体落实中仍面临“软法化”的风险。[4]其最终有效性依然取决于后续资金机制的实际履行与监

督。
(2)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

在国际合作层面,《BBNJ协定》构建了多元、包容且务实的机制框架。第2条与第8条首先在宏观

层面上确立了多层次合作义务,要求缔约方在参与全球、区域或次区域机构决策时,积极促进CBTMT
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第41条为CBTMT的实施构建了具体的多元化合作框架,其制度创新体现

6
􀃊􀁉􀁓参见《BBNJ协定》第44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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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合作路径的灵活化。第41条第1款确立了双边与多边并行的合作路径,缔约方既可直接开

展合作,也可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实施。这一规定细化了《公约》的国际合作精神,旨在拓宽资源流动的渠

道。在实施机制上,《BBNJ协定》强调“受援国驱动”与南南合作。第42条要求基于需求评估确定发展

中缔约方的优先事项,确保合作由国家主导且具有参与性与透明性,这与SDG17的理念深度契合。同

时,附件二明确将“增进各区域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及“建立联合科学研究方案”列为CBTMT类型。

综合来看,南南合作及三边合作模式均被纳入协定框架,作为对传统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为发展中国

家之间及其与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的协同增效提供了制度空间。

第二,合作主体的包容性拓展。这是第41条最具突破性的变革所在。第41条第2款明确要求缔

约方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作为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建立“伙伴关系”。这标志着深

海治理在制度层面正式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转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通过将掌握先进技术

的私营部门与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地方社区纳入合作框架,《BBNJ协定》极大拓展了CBTMT可调动的

资源类型与行动维度。

第三,合作原则的务实与差异化。第41条第3款呼应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充分考

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特殊地理与发展处境国家的优先需求。尤为务实的是,条款明确

规定CBTMT的提供“不附带繁琐的报告要求”,切中了长期困扰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的行政壁垒问

题。

综上所述,《BBNJ协定》通过重构CBTMT的核心要素,强化资金保障机制,以及构建多层次、包容

性的合作框架,试图解决长期以来《公约》框架下能力建设执行力度不足的困境,[26](P11)从而为发展中国

家实质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奠定了规范基础。与此同时,《BBNJ协定》制定了一套指导CBTMT开展

的原则(亦称作实施方式)。􀃊􀁉􀁔 然而,有学者指出,尽管《BBNJ协定》下的CBTMT制度通过国家驱动、过
程监管和集中统筹的运作原理实现了制度创新,但在需求评估、条款操作性及支持机制等方面仍面临现

实挑战。因此,未来需通过完善需求评估机制、构建多维度运作模式与健全综合保障机制予以改进。[23]

(三)联合国框架下深海能力建设的典型机制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际发展合作通过解释性强化(interpretive
 

reinforcement)和制度性协同(insti-
tutional

 

synergy),在不创设新义务的前提下,提升并具体化了《公约》与《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与技

术转让义务的履行标准,并施加了更强的政治压力。当然,其法律效力仍取决于相关条约的嗣后实践。

就深海治理而言,这种多维度的目标承诺和国际合作范式,已超越外交修辞,转化为推动能力建设与技

术转让落地的实质性机制。

1.国际海底管理局主导的多边能力建设机制

ISA作为《公约》设立的、专门负责“区域”内资源管理的国际组织,也在联合国框架下致力于支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自2017年起,ISA已宣布9项自愿承诺,并通过开展培训计划和举

措,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海洋科学(SDG14)、性别平等(SDG5)以及加强机构、合

作与伙伴关系(SDG16和SDG17)等方面作出贡献。[27]2020年2月,ISA举办“能力发展、资源和需求评

估讲习班”,对1994年至2019年间实施的所有能力建设项目及结果进行全面审议与讨论。􀃊􀁉􀁕 在此基础

上,ISA大会于2020年12月正式批准了一项能力发展的规划性方法,并请秘书长制定和实施专项战

略,以重点满足地理不利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2022年

7

􀃊􀁉􀁔

􀃊􀁉􀁕

􀃊􀁉􀁖

参见《BBNJ协定》第42—43条。
讲习班成果总结报告参见ISBA/26/A/12。
参见ISBA/26/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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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ISA正式发布《能力发展战略》。该战略是ISA为系统性、程序化履行其能力发展核心使命而制

定的全面路线图,强调以发展中国家自我识别的需求为导向,以伙伴关系为驱动,以能力建设和技术转

让为核心,并特别关注性别平等和公众认知提升,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公平地从

“区域”的活动中受益。

在《能力发展战略》中,ISA将“能力发展”定义为个体、组织和社会获取、加强并保持能力的长期过

程,将其行动聚焦于三个相互促进的维度:个体发展(提升个人技能与能力)、机构发展(增强成员国相关

机构的能力)以及国家有利环境发展(改进政策、监管框架并加强机构间协调)。自1994年以来,已有逾

千人从ISA实施的能力发展举措中受益,其中女性占比约为44%。[28]

近年来,ISA重点推进多边国际合作,以履行《公约》第275条和第276条关于与各国、国家机构及

国际组织合作建立国家和区域中心的条约义务。[3]在此框架下,2020年设立的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

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ISA-China
 

Joint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re),作为全球首个由主权国家与

ISA共建的深海能力建设机构,通过培训与研究资助等方式,系统推进发展中国家在深海科学研究与国

际规则参与方面的能力提升。[29]2023年,ISA与埃及国家海洋学和渔业研究所联合建立了埃及—国际

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ISA-Egypt
 

Joint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re),专注于提升中东和

非洲地区的能力建设、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转让。

2.联合国“海洋十年”的科学赋能机制

深海治理以科学认知为前提。然而,发展中国家在深海科研能力、数据获取与分析技术等方面与发

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这种“认知鸿沟”构成其实质性参与全球深海治理的根本性障碍。为破除这一障

碍,联合国于2017年通过第72/73号决议,正式启动“海洋十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以下简称IOC)牵头协调。其核心定位是“为所需海洋提供所需科学”(the
 

science
 

we
 

need
 

for
 

the
 

ocean
 

we
 

want),直接服务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是SDG14),旨在弥补海洋认知差距、生成

可供决策使用的海洋知识,并推动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的有机衔接,从而强化“认知—知识—治理”的逻

辑链条。对于众多海岸线漫长但科学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海洋十年”提供了参与全球海洋认

知科学研究的重要机会,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海洋科研水平的重大契机。

作为一项大科学合作计划,“海洋十年”的独特价值在于通过科学研究为深海治理的制度构建提供

坚实的知识基础。根据《“海洋十年”进展报告(2024年7月—2025年6月)》,截至2025年6月,全球已

批准62项项目、561项计划和1165项行动,涉及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建设与多方合作。􀃊􀁉􀁗 在具体项目层

面上,“2030年海底测绘计划”(Seabed
 

2030)旨在绘制全球海底地形图,为深海资源管理与环境评估奠

定数据基础;“海洋生物分子观测网络”(OBON)通过DNA测序技术监测深海生物多样性,可为《BBNJ
协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深海观测战略”(Deep

 

Ocean
 

Observing
 

Strategy)则致力于整合

全球深海观测平台,推动数据共享与联合研究。这些旗舰项目不仅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参与度,也
为其在深海治理谈判中争取话语权提供了关键的认知依据。

为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上述科学项目,“海洋十年”将整合现有技术基础设施与创设专门能力

建设机制作为关键抓手,以落实能力建设目标。在技术基础设施层面上,IOC主导构建了全球性的数

据共享与培训网络:“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OBIS)汇集全球海洋物种分布数据,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科学基础;“海洋数据与信息系统”(ODIS)提供可互操作的数据基础设施,以应对不同机构、不同国家

之间的“数据孤岛”问题;“全球海洋教师学院”(OTGA)通过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科学教师,建立长期

人才培养机制。

在此基础上,“海洋十年”于2023年启动“能力建设机制”(Capacity
 

Development
 

Facility),专门针

8
􀃊􀁉􀁗参见IOC/2025/ODS/67

 

Rev。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3月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及早期职业海洋专业人士的需求,通过识别能力

发展优先领域、建设知识交流社群、动员资源并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协助其跨越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

能力门槛。作为该机制的核心工具,“Ocean
 

Connector”数字匹配平台于2024年上线,连接需求方(如
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与供给方(提供培训、技术支持的机构与专家),推动能力建设从“单向援助”向
“供需匹配、双向互动”的范式转变。[30]

“海洋十年”深海能力建设的意义在于构建了“科学项目—能力提升—制度参与”的协同路径。一方

面,通过数据系统与培训网络夯实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为其履行《BBNJ协定》下的环境影响评价等

义务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机制降低参与门槛,使能力建设从抽象的法律义务转化为

可操作的科学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讲,“海洋十年”既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支柱,也是推

进深海能力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桥梁。

三、中国深海能力建设的历史演进、合作机制及路径价值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中国参与深海治理历经深海技术从无到有的积累、国际规则从接受到

参与塑造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国基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逐步探索出一条衔接南北的现实路

径:既通过深海装备研发、勘探合同区获取等方式强化自身能力,也通过建立联合培训中心、区域研究平

台等机制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深海治理。本部分将从历史演进、合作机制与路径价值三个维度,考
察中国深海能力建设的实践逻辑及其对全球深海治理的制度贡献。

(一)中国参与深海能力建设的历史演进

1.从融入到参与的能力积淀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海洋意识随着国家对外开放与综合国力提升而显著增强。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后,中国于1973年即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并在一般性辩论中明确提出,新海洋法制

度应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应时代发展方向。[31](P522)虽有国外

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

间与“第三世界”国家密切协作、主张资源收益公平分享并强调国家主权;[32]但事实上,这一立场并非出

于单纯的策略考量,而是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发展阶段及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性利益上的

一致性。中国与77国集团共同推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入约,实现了理念层面的阶段性胜

利。􀃊􀁉􀁘[33](P80)这虽是中国首次深度介入全球海洋治理规则制定,却为此后数十年的实践提供了法律意识

基础与理念指引。

为进一步积累海洋基础数据,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深海调查活动。1979年,中国首次当

选为IOC执行理事会成员国并连任至今,确立了在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中的决策地位,并参与IOC发起

的一系列重大全球性海洋科学计划。1984年,中国确定1990年前向联合国申请开发国际海底多金属

结核矿区的目标。[34]1990年,中国将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研究开发列为国家长期发展项目,并设立

国家大洋专项。1991年,中国大洋矿产资源开发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大洋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深

海调查进入系统性、常态化的发展阶段。[35]同年,中国大洋协会在联合国海底筹备委员会注册为国际海

底开发先驱投资者,使中国成为首批享有深海资源优先勘探权的发展中国家之一。1994年,为满足大

洋矿产资源调查需求,中国从俄罗斯购入首艘远洋综合调查船,经改造后命名为“大洋一号”,标志着中

国初步具备远洋自主调查能力。[36]1998年,中国加入大洋钻探计划(ODP),并于2013年正式加入由其

9

􀃊􀁉􀁘以陈韦良代表在海底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为例:“有人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不仅应该适用于国际海底

海域,而且应该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区域及其资源。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合理的。因此,在我们的工作文件中规定:国际海

域及其一切资源,原则上属于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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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来的国际海洋发现计划(IODP)。[37]在这一阶段,中国借助多边科研合作平台,不断积累深海数

据获取与技术应用经验,实现了从依赖外部合作向自主技术能力培育的逐步转型。

2.从实践到响应的规则践行阶段

2001年5月,中国大洋协会与ISA签署首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获得东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

利珀顿断裂带7.5万平方千米的专属勘探权与优先开采权。[38]这标志着中国从1991年仅享有预留权

的注册“先驱投资者”正式转变为ISA框架下的“承包者”,并开始承担年度报告提交、环境基线调查、培
训名额提供等具体义务。

与此同时,中国深海装备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的关键跨越。2011年至2013年,“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先后突破5000米、7000米海试,并于2012年6月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62米,创造了

当时的载人深潜世界纪录,使中国深海作业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39]2017年,国产化率高达95%的

“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投入使用,其核心部件如钛合金载人舱、浮力材料均实现自主研发,

大幅降低了深海科考成本。[40]这些技术突破不仅提升了中国履行ISA勘探合同的能力,而且为后续向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奠定了基础。

在技术能力提升的支撑下,中国深海勘探权益实现了从“单一资源”向“多资源类型”的战略拓展。

2011年至2019年,中国通过中国大洋协会、中国五矿集团、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公司,陆续获得了多金

属硫化物、富钴结壳勘探合同,以及两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三种深海矿产资源、

五块勘探合同区”的国家。这一权益布局不仅服务于资源战略储备,更彰显了中国在深海治理中的参与

能力。自2014年起,作为承包者的中国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累计培训80余人次,􀃊􀁉􀁙

且培训方式以来华或海上技术培训为主,以线上理论培训为辅,培训规模在各国承包者中位居首位(图

1)。

图1 ISA官网公示的已完成承包者培训人数

在制度规范层面,中国同步推进国内法治化与国际规则塑造。在国内层面,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构建了完整的许可与监管体系,通过确立担保国责任与环境审

查机制,将《公约》项下的抽象国际义务转化为具体的国内法规范。在国际层面,中国深度参与ISA《开
发规章》制定与《BBNJ协定》谈判。在ISA框架下,中国致力于寻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平衡;
在《BBNJ协定》谈判中,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坚定立场,不仅成功推动CBTMT成为《BBNJ协定》四大

核心议题之一,更主张该机制应兼具实质性与可操作性。
通过签订ISA勘探合同、自主研发深海装备、建立国内法律框架、深度参与国际规则谈判,中国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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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从“规则践行者”到“规则建设者”的关键跨越。这一历程表明,中国不仅提升了自身深海科研能力,

更通过履行ISA承包者义务、参与《BBNJ协定》谈判,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成为全球深海治理的建

设性参与者。在此期间,中国已开始尝试向其他国家提供深海技术支持,例如协助尼日利亚等国开展大

陆架科学研究。[41]

3.从理念到倡议的引领发展阶段

尽管《公约》框架与《BBNJ协定》从规范层面确立了深海能力建设义务,但其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实

践的转化,仍需更具操作性的指导方案。2019年后,中国相继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四大全球倡

议,并通过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探索出一条区别于传统“援助—受援”模式的深海能力建设新路径,实
现了从“规则建设者”向“制度贡献者”的转型。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

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正式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强调“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

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倡导各国

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共同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坚持平等协商妥善解决分歧。海

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展开,为全球深海治理提供了“共商共建

共享”的价值指引。
中国的海洋治理理念并非意在与传统海洋强国形成对立,而是力求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挥沟通与协调作用。作为兼具经济体量与技术能力的大国,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多边议程设置和规则

协商,致力于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且有效的全球海洋治理格局。这种“协调者”定位,为中国在深海

能力建设领域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战略空间。
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中国于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于2025年提出全球治理倡

议。两大倡议为深海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战略指引。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普

惠包容”,核心理念是“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要求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
注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的特殊发展困难,让所有国家和人群公平享有发展惠益。[42]虽然

该倡议未将海洋合作单独列为行动方向,但中国在落实倡议的过程中,将海洋科技合作、生态保护与能

力建设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向。《全球发展报告2025》明确指出:“中国还持续深化

海洋科技合作、生态保护与能力建设,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海洋伙伴网络。”[43]全球治理倡议则聚焦“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主张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

则制定中拥有更大话语权。这一倡议为深海治理提供了“程序公正”的制度保障,其不仅要求能力建设的

“结果公平”,更强调“过程公平”。这一倡议指导着中国参与深海治理行动。2025年12月,在第六届“海洋

合作与治理论坛”上,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海洋能力建设领域的政策取向———强调

“行动导向”,主张通过“授人以渔”的理念,切实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

应对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二)中国推动深海能力建设的多模态合作机制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倡议的落实,有赖于具体的制度平台与合作网络支撑。为此,中国通过

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能力建设实践。其中,制度化平台聚焦南北合作与多

边协调,以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为代表;区域协作机制强化南南合作,以金砖国

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为枢纽;科学合作网络推动全球知识共享,以“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为载体。
这三层机制共同构成中国深海能力建设的制度矩阵。

1.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

2019年10月,中国自然资源部与ISA签署《关于建立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2020
年11月,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这是ISA与成员国共建的首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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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训与研究中心。该中心具有双重职能:在培训层面,中心建立涵盖基础课程、法律政策、资源开

发、环境生态、技术装备等模块的课程体系,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国际培训班,已有100余名来自

35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从中受益;在研究层面,中心于2025年启动首批联合研究项目,关注深海栖

息地生物数据分析与管理以及深度数据的历史分析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为发展中国家深海科研提供

协作平台。

此外,中国通过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有效拓展了基于南南合作的制度化协

作网络。2025年,中国和埃及通过加强各自与ISA共建联合中心之间的协同互动,在深海资源勘探、生
态保护及生物基因技术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44]这种“中心对中心”的互动模式,不仅将推动双方共同

举办边会及推介活动,更通过联合推动常态化承接“区域”内勘探合同承包者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深化了

深海务实合作。这一实践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深海能力建设合作提供了示范,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抓手。

2.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上宣布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

究中心。[45]该中心于2025年4月在杭州正式启动,定位为汇聚金砖国家优势科研力量的常设性合作平

台。该中心聚焦深海矿产、油气资源、冷泉生态、环境治理、能源利用及装备技术开发六大前沿领域,通
过联合航次、平台共建、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等合作机制,旨在为金砖国家深海科技合作提供制度化交

流渠道,[46]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解决方案。2025年10月,该中心已与上海交

通大学、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面向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深海生态系统与可

持续发展国际培训班”。三家机构在资金筹措、师资配置、设施共享与培训对象遴选层面实现协同联动,
系统推进深海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海洋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能力建设。[47]

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体现了南南合作的独特价值。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需求平等参与

制度共建,强调互利共赢而非恩惠施予,通过共享经验、联合攻关实现集体赋能。金砖机制作为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深海治理领域展现出独特的制度潜力。其不仅是技术合

作的渠道,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治理规则制定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政治平台。

3.基于“海洋十年”科学合作的能力建设

中国通过主导联合国“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将深海能力建设嵌入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目前,中国

主导获批“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10项,其中4项聚焦深海科学研究,形成了以“数据共享、平台开放、联
合科考、资源互惠”为核心的能力建设路径。这些计划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能力提升嵌入科学合作的全

过程,使发展中国家从“被动接受”转向“合作共享”,实现了从传统“先培训后参与”向“边合作边提升”的
范式转变。

在技术平台开发层面,2023年获批的“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计划通过构建洋中脊、海山、海沟等典

型生境观测网,向全球开放深海生境图集等公共产品,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获取深海基础数据的门槛。

2024年8月,作为该计划首个国际共享航次,“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次搭载外籍科学家执行下潜作业,
体现了中国通过技术平台开放实现能力共享的理念。在数据与知识共享层面,2024年获批的“全球海

底生态系统与可持续性”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代表国际深海生命研究中心牵头,通过建立开放共享的科

研资源库,并联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举办“深海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

展国际培训班”,实现了数据库、培训与实践的一体化赋能。在联合科考与网络构建层面,2025年获批

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联合新西兰、丹麦、智利、巴西、印度等10
余国科研机构发起,通过组织年度深渊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并建立开放共享机制,推动参与国深海科

研能力的协同提升。在硬件设备开放层面,上海海洋大学牵头的“深海微生物组与生态系统”项目通过

“能力建设网络”计划,向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实验室免费开放全海深保压采样器、原位测序仪等先进科

21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3月

研设备,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参与深海前沿研究的硬件瓶颈。上述四项计划共同构成了中国通过“海洋十

年”平台推动深海能力建设的实践图景。其核心特征在于将能力建设从“单向援助”转变为“互惠合作”,

从“外部输入”转变为“内生增长”,通过科学合作的持续互动实现发展中国家深海治理能力的结构化提

升。

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体现了三方合作模式,通过制度化平台将国际前沿的

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国际组织的规范整合为可操作的培训与研究机制。金砖国家

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则体现了南南合作模式,通过平等伙伴关系强化发展中国家集体能力。“海洋十

年”大科学计划更多体现了在多边合作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可行性路径,通过开放设备和数据、提
供能力建设培训,以及组织联合航次等举措降低深海知识获取门槛,实现伙伴关系下的“合作共赢”。以

上多模态合作范式共同构成中国深海能力建设的制度矩阵。
(三)中国践行深海能力建设的路径价值

中国在深海能力建设领域的制度实践,通过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推动国际科学合作、创新南南合

作模式,开创了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相结合的新范式。这一范式既区别于传统的发达国家单

向援助模式,也超越了单纯的发展中国家互助模式,通过多方协同实现“授人以渔”的可持续能力建设。

其价值不仅在于实践层面的制度创新,更在于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

样本,对《BBNJ协定》的实施和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1.促进深海能力建设义务落地

《BBNJ协定》虽然对CBTMT作出详细规定,但条约义务如何从纸面规范转化为实际运作,仍需国

家实践探索。中国通过建立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推动“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

创设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为《BBNJ协定》的未来实施提供了三种可操作模式。

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证明了“国家—国际组织共建平台”的可行性:中国提

供设施与资金,ISA提供规范指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培训与研究,形成三方协作的制度化安排。这为

《BBNJ协定》第46条规定的CBTMT委员会的实施,特别是促进发达国家缔约方、国际组织、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之间的能力建设合作,提供了实践经验。“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展示了“大科学计划驱动的多

边合作”路径,通过数据共享平台与联合航次,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门槛,同时搭建了南北科学家交流

互鉴的平台,将《BBNJ协定》第44条要求的“数据收集与技术交流”“海洋科学方面的协作与合作”转化

为具体项目。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提供了“区域组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范例,新兴经济体

基于共同需求开展平等协作,契合了《BBNJ协定》第42条“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酌情在现有项目基

础上进行”的要求。上述实践的共同意义在于将抽象的义务性条款转化为具体可执行的制度方案,为
《BBNJ协定》生效后缔约方会议制定实施细则提供了经验基础。

2.引发深海能力建设的“棘轮效应”􀃊􀁉􀁚

中国实践不仅推动深海能力建设的履约数量增加,更促进其质量跃升。传统能力建设模式存在以

下三个局限:其一,短期培训难以形成持续能力;其二,单向援助强化依赖关系;其三,技术转让停留在操

作层面。中国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了这些局限。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

中心将“一次性培训”转化为“长期伙伴关系”:学员结业后可申请联合研究项目,与中心保持持续合作关

系,确保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性。在关系维度上,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从“援助—受援”转向

“共建—共享”:参与国平等协商确定研究议题、共享科考成果,避免了传统援助模式中的不对等关系。

在内容维度上,“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将“技术操作培训”深化为“研究能力培养”: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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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最早被用于描述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以向下

调整。后被引入国际经济法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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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设计、数据分析、成果发表,从知识使用者转变为知识贡献者。
这种质量提升体现了能力建设标准的“向上调整”,一旦发展中国家通过平等合作获得实质性能力

提升,传统的短期培训模式将难以满足其需求。推动深海能力建设履约义务的“棘轮效应”,推动国际社

会重新审视能力建设的有效标准,也为《BBNJ协定》第42条“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提供了操作指

引。[48]首先,能力建设应在实践合作中动态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而非依赖发达国家的预设方

案。其次,CBTMT委员会应优先支持“平台共建+长期伙伴关系”模式,推动从“发展援助”向“合作共

赢”转变。

3.推动不同机制实践的制度化协同

深海治理涉及联合国及海洋法框架下的多个机制,如何避免制度碎片化、实现协同增效,是当前治

理的关键挑战。中国践行深海能力建设的第三重价值在于,通过跨机制嵌入式参与,为机制协同提供了

国家驱动下的实践路径范本。
中国既是《BBNJ协定》的首批签署国,并于2025年10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成为

协定缔约方,也是ISA的A类理事国、IOC执行理事会成员、“海洋十年”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贡献国,
还在多个机制中担任决策角色,具备推动协调的制度条件。

在制度载体层面,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与研究中心挂靠于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充分

共享了“蛟龙”号运营保障团队的技术力量与基础设施,通过与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和“海洋

十年”国际合作中心合作,不仅有效避免了资金与人力资源的重复投入,而且在制度层面为多机制间的

资源对接与协作提供了实践路径。而在合作范式层面,基于上述实体平台,中国探索出“纵横交织”的国

际与国内合作网络架构,实现了平台共建、能力共享与治理共进的良性循环。这也契合《BBNJ协定》第

5条“不损害”和第8条关于“与现有机构合作”的条约精神。在科学认知与数据互联层面,“海洋十年”
产生的生境基线与海洋气候数据可直接为ISA的采矿环境监管及《BBNJ协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

学支撑,实现了能力的循环提效。
(四)《BBNJ协定》下中国深海能力建设的履约路径

正如2025年联合国开放式非正式海洋法协商进程第25次会议秘书长报告(以下简称“ICP报告”)
所指出的,当前全球深海能力建设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援助者与实施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举措分

散、协同效应不足。而且,国家与区域层面的机构能力薄弱,也进一步阻碍了跨界与跨学科协作。[10]中
国应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共同引领下,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针对上述结构性障

碍探索深海能力建设的实效路径。
在机制协同层面,中国应将打破治理机制间的数据壁垒作为突破口,推动构建符合《BBNJ协定》第

51条要求的信息交换机制。一方面,发挥在深海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及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技

术优势,为信息交换系统的底层架构与数据集成提供技术方案,支持ICP报告所倡导的“虚拟培训平

台”与“能力建设工作清单”的开发;另一方面,积极争取《BBNJ协定》秘书处或区域信息节点在中国落

户,依托联合国海洋网络等既有协调机制,强化亚太区域的制度化协调能力。
在区域示范层面,中国可借鉴ICP报告提出的“区域协调机构”与“区域摸底运动”模式,率先打造

集数据共享、人员培训与技术交流为一体的亚太区域能力建设示范中心。该中心应聚焦深海科学研究

资产(如遥控水下机器人、自动潜航器等)的共享与协作开发,促进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合作,并通过

“技术赋能”与“机构实体化”双轮驱动,逐步建成辐射全球的深海能力建设枢纽。
通过上述路径,中国不仅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复制的协调机制与技术支持,还能有效推动

《BBNJ协定》项下能力建设义务从“规范承诺”向“履约现实”的转化。

四、结语

《BBNJ协定》从签署到达到生效门槛仅仅用时两年,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对重塑海洋治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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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迫切诉求已凝聚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然而,条约生效仅是国际规范确立的起点,而非治理实效的

达成。正如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所言,法学的目光必须“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流转”。《BBNJ
协定》虽在文本层面继承并发展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力的不足仍是横亘在

“规范期待”与“履约事实”之间的鸿沟。深海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实质公平,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一鸿沟能

否被有效弥合。中国经验为此提供了双重实证路径。首先,中国自身从技术空白到深海装备国产化的

跨越,印证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即内生能力建设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参与的根本前提。

其次,中国在具备技术能力后,通过多层次机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这不仅展现了

通过国际合作缩小全球治理能力差距的可能性路径,也为国际社会在《BBNJ协定》框架下构建系统化

的CBTMT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范本。国际社会唯有在规范构建与实践路径之间持续调适,推
动深海能力建设从传统“发展援助”模式向平等伙伴关系下的“合作共赢”模式转变,深海治理才能真正

从条约文本上的机会平等走向事实层面的结果公平,最终实现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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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sea
 

capacity
 

building
 

and
 

marine
 

technology
 

transfer
 

are
 

central
 

to
 

th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ocean
 

and
 

the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Capacity
 

deficits
 

in
 

deep-sea
 

scien-
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nd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titute
 

fundamental
 

obstacles
 

to
 

their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in
 

deep-sea
 

governanc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formal
 

equality
 

to
 

translate
 

into
 

substantive
 

equity.Drawing
 

on
 

the
 

development
 

philoso-

phy
 

embodied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and
 

situated
 

within
 

the
 

transfor-
mat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adigm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of
 

deep-
sea

 

capacity
 

building
 

from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partnership-based
 

win-win
 

coopera-
tion.By

 

examining
 

the
 

normative
 

evolution
 

of
 

capacity-building
 

obligations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framework
 

and
 

the
 

practices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normativ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deep-sea
 

ca-

pacity
 

building.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study
 

takes
 

China's
 

deep-sea
 

capacity-building
 

prac-
tice

 

as
 

an
 

empirical
 

case
 

to
 

examine
 

the
 

pathways
 

it
 

has
 

explor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
mod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tegrating
 

North-South
 

cooperati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ina's
 

practice
 

not
 

only
 

provides
 

a
 

replicable
 

insti-
tu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BTMT
 

regime
 

under
 

the
 

BBNJ
 

Agreement,
 

but
 

also
 

contributes
 

operational
 

pathways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realities
 

in
 

deep-sea
 

governance.These
 

efforts
 

demonstrate
 

exemplary
 

value
 

at
 

the
 

lev-
els

 

of
 

practice,
 

concept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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